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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新金路     证券代码：000510    编号：临 2022—15 号 

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专项说明 

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十一届第八次

董事局会议、第十一届第七次监事局会议，分别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21

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，上述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

批准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基本情况  

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审计，公司 2021 年度实现归

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99,533,641.87 元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

本 年 度 无 需 计 提 法 定 盈 余 公 积 ， 加 上 以 前 年 度 未 分 配 利 润

317,485,600.26 元，2021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617,019,242.13

元。 

公司拟定 2021 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：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

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，剩余未分配利润转结至下一年度。 

 二、2021 年度拟不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 

（一）2021 年公司第四次临时董事局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以集

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

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，2021 年度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

购公司股份 17,989,1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.95%，成交总金额为人民

币 89,982,594.74 元（不含交易费用）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—回购股份》相关规定“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，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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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要约方式、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，当年已实施的回购股份金额视同

现金分红金额，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”。即 2021 年度视

同公司现金分红 89,982,594.74 元。  

（二）公司为氯碱化工企业，产品结构较为单一，尚不具备一体化循

环经济产业链，对市场依赖程度较高，受供求关系和市场波动影响较大，

盈利水平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环境，企业抗风险能力还较弱，公司在夯

实主业的基础上，持续探索业务转型升级，积极介入新兴产业，寻求新的

利润增长点，目前，公司相关投资发展项目需大量资金投入，即公司内生

式增长和外延式发展所需的资金需求量较大。 

（三）目前新冠疫情存在反复散发态势，病毒的频繁变异和蔓延，导

致经济复苏不均衡、不协调，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仍将持续，同时，全

球性、地域性政治摩擦和冲突不断，导致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。

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需求收缩，供给冲击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，公司所在

氯碱行业得益于近几年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政策的实施，部分中

小氯碱企业陆续淘汰，但行业集中度在不断提高，在资源富集的西北等区

域，产业呈现越来越明显的规模化、大型化、长链化等特点，在东部、中

部和西南地区，产业多元化、延伸性和协同性发展更为明显，氯碱市场竞

争依旧十分激烈。 

（四）《公司章程》关于利润分配的规定：公司该年度实现盈利，累

计可分配利润（即公司弥补亏损、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)期末余

额为正，且不存在影响利润分配的重大投资计划或现金支出事项，实施分

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。目前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投资发展的项

目需大量资金支持，故公司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相关

规定。  

综上，综合考虑公司目前经营发展实际情况，为保障公司现金流的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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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性，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，实现转型升级发展目标，促进公司持续、

稳定、健康发展，更好地维护公司股东长远利益，公司拟定 2021 年度的

利润分配预案为：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三、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计划 

公司本年度未分配利润累积滚存至下一年度，以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

营及内生式增长和外延式发展所需的资金需求，为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提供

资金保障。 

四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：一方面公司2021年度实施了回购公司股份，根据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—回购股份》相关规定，视同

公司进行了现金分红；另一方面鉴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及公司所处行业发

展状况，公司内生式增长和外延式发展所需的资金需求量较大，为确保公

司稳定持续发展，2021年度公司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进行资本

公积金转增股本，符合公司目前实际经营情况。 

 五、监事局意见  

监事局认为：公司 2021 年度实施了回购公司股份，根据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—回购股份》相关规定，视同公司进

行了现金分红，为确保公司稳定持续发展，2021 年度公司不派发现金红

利，不送红股，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,符合公司目前实际经营情况。 

六、其他说明 

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，将提供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，并对

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进行单独统计并公告。   

特此公告 

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二○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


